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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道路交通管理系统中的“电子警
察”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而产生的，由于相关
立法的不完善和管理缺乏精细化，有时会引
发公众的争议。 但是它作为城市交通管理的
现代化手段, 其执法方式和社会效果十分明
显。 新快报记者从广州交警获悉，“电子警
察”的设立不仅能提升交通通行效能，对打
击假套牌等重点违法行为效果更为显著。

市区“电子警察”1100余套
广州交警自2000年起启用“电子警察”对

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拍摄取证执法， 目前，全
市中心城区共设有电子警察1100余套，主要
分布在市中心区的主次干道上以及各高速
公路路段。

2020年中心城区“电子警察”执法量占广
州交警“电子警察”执法总量的近七成，其中

最高发的违法行为是违反禁令标志， 占比
49.54%， 其次是闯红灯31.07%、 违法变线
17.21%、其他2.18%。

去年识别假牌套牌车近千辆
广州交警介绍，在治理拥堵方面，通过

设置“电子警察”，加强拍摄执法以及加大重
点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等措施，2020年以来，
全市中心城区全路网工作日晚高峰车速同
比提升4.44%， 全市道路拥堵指数同比下降
1.75%，交通通行效能持续提升。

广州交警相关负责人表示，“电子警察”
等科技手段的运用在打击假套牌等重点违
法行为以及失驾人员（失去合法驾驶资格的
人员）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以打击假套
牌机动车上路为例，广州交警运用多网融合
技战法，建立多维信息网，实现“地点预判、

实时预警”，在查缉工作中完成由“跟车跑”
到“等车来”的转变，既提升了查缉工作的效
能，又实现了重点区域整治效果。 去年，广州
交警依托“电子警察”等大数据平台共查处
假牌套牌机动车994辆。

软硬件加持确保执法准确性
广州交警介绍， 除了加强日常检测维

护，确保设备完好、运行正常之外，警方不断
升级改造，从硬件上、技术上确保“电子警
察”执法的高质量、准确性，同时定期通过计
量部门测试检定，确保设备合法有效。 此外，
交警部门通过AI视频分析技术，对“电子警
察” 设备采集的执法数据进行初步过滤，之
后再推送至人工审定，相关视频、图片信息
必须清晰反映违法行为，才会被定义为可采
信的记录内容。

全国一年罚款3000亿戳中车主痛点
代表建议清理不合理的“电子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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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德云提出，“电子警察” 在什么路段应
该设置、设置多少、由谁核准、多久进行准确
度检验， 以及设置使用的规范标准和程序等
问题， 相关行政主管机构从未作出过立法效
力较高的法律或行政法规定。

对此，他建议，一是从国家统一管理层

面，规范各地设置使用“电子警察”的标准，
限制地方交管部门利用“电子警察”获得罚
款收入的行政执法权空间。 二是严格规范通
过“电子警察”查处违章违法行为的程序，坚
决防止不合法使用“电子警察”，提高交管部
门公正公开高效进行交通管理的水平。 三是

在使用“电子警察”获得的证据进行交通违
法违章处罚时，应以结果为导向判定违法行
为并适用处罚，提高接受投诉纠正不当判罚
的比例，方便人民群众参与维护和改进交通
秩序，减少以追求罚款为主的执法导向和处
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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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规范设置‘电子警察’的情况确实存
在。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
任朱列玉接受记者采访时称， 他关注到了韩
德云提出的有关建议。“比如某高速公路路
段的实线划得很长，有将近一公里，车子想进
附近的服务区， 只能被逼压实线， 这时就被

“电子警察”拍到了。 ”朱列玉举例说。
朱列玉认为， 交通罚款属于罚没收入的

一部分， 属于税制外的费用收入。 实际情况
是，“这些收入有的是由地级市政府甚至是县
政府来负责收支，”朱列玉建议，“把交通罚款
的收支权统一收回省里，由省级财政统筹，地
方上不要留钱， 这样地方就失去了违规设置

‘电子警察’的利益驱动力。 ”
朱列玉也指出， 道路交通标志设置不规

范、交规不明确的问题值得关注。 例如，有的
道路要求车辆既不能直行，也不能左转右转，
只能掉头；有的地方交通标志变来变去，一会
规定是单向行驶， 过一会又成了双向行驶。
“这些都是不合理的。 ”针对这些问题，朱列
玉建议由交通部和公安部的交管部门联合在
全国开展执法检查， 清理不合理的“电子警
察”，规范设置道路交通标志。 同时，“电子警
察”在什么路段应该设置、设置多少都需要立
规范，定标准。

“对于一些交通违规的个案，比如有一些

车主重复被罚， 可以由省一级部门统一接受
车主的信访投诉。对不正常罚款较多的‘电子
警察’，有关部门要专门进行研究，分析看看
存在什么问题，如何改进。 ”朱列玉补充说。

朱列玉表示，让“电子警察”发挥应有的
执法效力，更重要的是严禁将“电子警察”罚
款所得按比例或者全额返还给有关部门，因
为这样无形之中会给有关部门提供了创收的
动力，“他们就会想办法让你违章”。 他还强
调，罚款不是执法目的，设立“电子警察”的初
衷是为了让人们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从
而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 但也不能取消
罚款或者干脆不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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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警察’设置过密、过多，设置不合
理、不人性化确实是全社会关注的问题。 ”浙
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夏学民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电子警察” 实质上是交警运用
先进技术手段执法的体现， 而技术手段的使
用一定要合法、合规、合理，并保证公平性。

“如果技术手段的使用跑偏了，就容易引
起被罚款方甚至是全社会的争议。 ” 夏学民
补充说，“电子警察”本身无对错，关键在于交

管部门如何合理、合法使用“电子警察”。
同时， 夏学民建议政府部门应当形成

合力， 治理违规设立或不合理使用“电子
警察”带来的交通管理乱象。 比如，各地方
人大常委会要强化监督职能， 督促交管部
门依法行政， 依法执行正常的违章罚款程
序。 对于“电子警察”罚款所得，有关部门
要给予公示， 消除社会疑虑。 审计部门要
加强内部审计， 理清交通违章罚款从哪

来，又花向哪。
“电子警察”作为一种技术手段也引发

了夏学民的思考。“人不能成为信息技术的
奴隶，我们要做信息技术的主人。 ”他认为，
迈入“十四五”后，社会信息数字化特征越发
明显， 政府部门开展了大量数字化改革，更
应当加大对智能信息系统中的“算法规则”
的合法性审查，让先进技术更好地服务人类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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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广州：“电子警察”提升通行效能 打击假牌套牌效果显著

■采写：新快报记者 黄闻禹 麦婉诗


